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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

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机制，激发企业领导人员

创新创造活力，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根据《中国船舶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推进成员单位任期制和契约化管

理工作指南》（船组发〔2021〕135 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制定公司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突出市场导向、改革导向、业绩导向，探索建立科学

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切实推动企业增强动力、激发活力、提高效率。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探索充分发挥党组

织领导作用、董事会决策作用、经理层经营管理作用相结合的有效实现方式。 

（二）坚持依法治企。 

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公司章程为核心，落实董事会职权，提高董

事会规范运作水平，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

结构，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坚持市场导向。 

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明确权责利，畅通“下”的渠

道，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调动经理层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企业改革发

展活力。 

三、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公司本级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经理层成员，具体

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 

四、组织保障 

为确保公司顺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公司成立推进工

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一）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担任，副组长由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担任，成员由公司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和综合管理部、政治工作部、证券法务

部负责人组成。具体组成人员为： 

组  长：唐  勇 

副组长：王小丰 

组  员：刘树梁、余亚平、葛  健、李应昌、杜二明、舒  畅、  

李开鹏、明  军 

领导小组职责： 

1、研究部署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 

2、统筹协调推进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进程； 

3、指导、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二）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在政治工作部，负责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日常

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政治工作部主任担任。具体组成人员为： 

主  任：明  军 

副主任：陶  红、张明红 

成  员：徐家义、高秀芹、袁  芳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1、制订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推进计划； 

2、拟定实施方案和聘任协议书、年度和任期业绩考核目标、业绩考核和薪

酬兑现相关机制等； 

3、按计划节点推进各项工作。 

五、工作职责 

公司党委对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发挥领导和把关作用，

负责研究讨论相关工作方案和考核结果运用等重大事项，向集团公司党组报告公

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负责组织制订公司相关工作方案、履行决策审批程序、与经理层

成员签订契约、开展考核、兑现薪酬、实施聘任（或解聘）等。 

综合管理部负责根据公司总体目标任务，分解经理层成员经济指标和管理目

标，参与绩效方案制订、绩效指标考核。 

政治工作部负责制订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整体方案、推进计

划，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按绩效考核结果兑现薪酬。 

证券法务部负责制订相关工作方案，解决推进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制订配套

制度，具体实施董事会决策的相关工作。 

六、主要工作 

（一）选聘经理层 

根据《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船制度基本

[2020]5 号），向集团公司党组推荐本级经理层成员拟任人选，集团公司党组研

究决定任免人选后，由公司董事会履行经理层成员聘任或解聘程序。 

（二）实行聘任制 

任期期限。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期限由公司董事会确定，一般为3年，与经

营业绩考核任期保持一致。任期内岗位发生变化的，延续原任期时间。经理层成

员距离退休年龄不到一个任期的，任期业绩责任书截止时间到退休年龄。 

签订聘任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经理层成员签订岗位（职务）聘任

协议，明确经理层成员的岗位职责及工作分工，合理划分权责界面，明确职责、

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所聘职务、任期、岗位职责权限、履职行为

规范、薪酬和绩效考核政策、协议解除或者终止、违约责任及追究、离职后的义



务约定等条款。聘任协议签订后及时报集团公司备案。任期内岗位发生变化的，

根据新岗位职责重新签订聘任协议。任期内工作分工确需调整且调整涉及任期或

年度考核目标变化的，重新签订聘任协议或补充协议条款。（2021 年为本任期的

最后一年，仅签订年度业绩责任书，从2022 年开始同时签订年度业绩责任书和

任期业绩责任书。） 

到期重聘。经理层成员任期期满后，重新履行聘任程序并签订岗位聘任协议。

未能续聘的，自然免职，如有党组织职务，原则上一并免去。 

（三）严格绩效考核 

制定绩效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制定符合公司特点的经理层成员绩效管理办

法。绩效管理办法经公司党委研究讨论、董事会审议决定，报集团公司备案。 

考核内容及指标。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以定量为主，与经营业绩考核有

机衔接。总经理业绩目标应包含党建责任、经理层整体经营业绩考核目标、重点

任务指标等；经理层副职业绩目标应包含党建责任、经理层整体经营业绩考核目

标、分管工作经营业绩考核目标、重点任务指标等。年度和任期绩效考核内容和

指标适当区分、有效衔接。目标和相关指标不低于集团公司下达的成员单位经营

业绩考核目标值。 

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总经

理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董事会授权总经理与经理层

其他成员分别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分解落实经营业

绩目标。 

经营业绩责任书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考核周期，绩效考核指标及其目标值，考

核计分方法、合约变更、解除或者终止等条款。 

经理层成员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报集团公司备案。任期内岗位发生变

化的，根据新岗位职责重新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 

开展年度和任期绩效考核。经理层成员实行业绩考核和领导人员综合考评

“双达标”机制。公司董事会负责对经理层成员进行年度和任期业绩考核。业绩

考核结果由公司董事会研究确定，其中经理层副职的业绩考核结果要征求总经理

意见。年度、任期业绩考核合格的经理层成员分别纳入年度、任期领导人员综合

考评分类排名；年度、任期业绩考核不合格的经理层成员，不再进行相应的综合



考评分类排名，其年度、任期综合考评级别不高于C级。经理层成员年度和任期

绩效考核结果报集团公司备案。 

（四）规范薪酬分配 

制定薪酬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制定与经营业绩紧密挂钩的经理层成员薪酬

管理办法。薪酬管理办法经公司党委研究讨论、董事会审议决定，报集团公司备

案后执行。 

薪酬体系。经理层成员薪酬由年度薪酬（含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中长期

激励和政策规定的其他薪酬待遇构成。政策规定的其他薪酬待遇包括津补贴、集

团公司级特别奖励等，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年度薪酬。公司本级经理层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其中：基本年薪为年度固定收入，按月发放。总经理基本年薪和董事长保持

一致；经理层副职成员基本年薪，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其任职岗位、承担的责任和

风险等因素，在总经理的60%-90%之间确定。 

绩效年薪为年度浮动收入，根据经理层成员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采

取月度预发与年度清算相结合的方式。经理层成员绩效年薪=绩效年薪基准值×

年度考核完成系数，总经理绩效年薪基准值和董事长保持一致；经理层副职绩效

年薪基准值确定原则与基本年薪一致。年度考核完成系数与经理层成员年度绩效

考核挂钩，原则上按照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值的“未完成”、“完成”和“大幅超目

标完成”分三档确定，具体档次设置（至少做出三档区分）和挂钩原则由公司董

事会在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中予以明确。 

经理层副职年度薪酬基准值（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基准值，下同）的平均值

不超过总经理的0.82 倍，合理拉开差距。 

中长期激励。中长期激励包括任期激励和其他中长期激励。任期激励为任期

浮动收入，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确定后发放。经理层成员任期激励=

任期激励基准值×任期考核完成系数，总经理任期激励基准值和董事长保持一致；

经理层副职成员任期激励基准值确定原则与年度薪酬基准值一致。任期考核完成

系数与经理层成员任期绩效考核挂钩，参照年度考核完成系数分配原则制定。 

其他中长期激励按照国家和集团公司有关规定，参与企业股权、分红权等其

他中长期激励。 



追索扣回。在后期审计、清产核资等过程中发现经营期间存在潜亏或认定存

在资产或有损失的，公司董事会按有关规定对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结果进行

追溯调整，并重新核定薪酬后扣回多发部分。在规定期限出现的职责内风险损失，

或在负责的业务领域出现重大违规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企业资

产流失的，有权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部分或全部追回，并

止付所有未支付部分，薪酬追索、扣回规定同样适用离职人员。 

薪酬兑现。公司董事会根据薪酬管理办法、经理层成员年度和任期绩效考核

结果，制定经理层成员薪酬分配方案，报集团公司备案后执行。 

（五）强化任期管理 

聘任协议、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履行情况，作为经理层成员续聘或者解

聘的重要依据。任期届满，聘任协议自然终止；需要续聘的，重新履行聘任手续。

经考核认定不适宜继续任职的，终止任期、免去现职。一般包括以下情形： 

（1）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完成底线（百分制低于70分）或年度绩效考

核主要指标未达到完成底线（完成率低于70%）的。 

（2）连续两年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或任期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 

（3）任期综合考评为不称职，或者在年度综合考评中总经理得分连续两年

靠后、其他经理层成员连续两年排名末位，经分析研判确属不胜任或者不适应继

续担任现职的。 

（4）对违规经营投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的。 

（5）因其他原因，董事会认为不适合在该岗位继续工作的。 

经理层成员解除聘任协议后，仍然属于公司员工，由公司重新安排工作岗位，

并根据新岗位确定薪酬等相关待遇。 

七、时间安排 

1、制定实施方案 

8月20日前制定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包含经

理层成员聘用合同、年度考核目标、业绩考核和薪酬兑现相关机制）。 

责任部门：政治工作部、综合管理部、证券法务部 

2、 决策审批 

8月25日前将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包含经理



层成员聘用合同、年度考核目标、业绩考核和薪酬兑现相关机制）提交党委会讨

论，8月30日提交董事会决策。 

责任部门：政治工作部、证券法务部 

3、签订契约 

9月1日前完成聘用合同、年度考核目标责任书签订。 

责任部门：证券法务部 

4、开展考核 

2022年1月20日前完成年度绩效考核。 

5、结果应用 

2022年2月25日前完成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兑现等事项。 

责任部门：政治工作部、综合管理部、证券法务部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